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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肾救夫后无法享受医保，手术之后谁来救她？

一个妻子的器官捐助之痛
本报记者 庄文石

力排众议捐肾救夫

“人都是自私的，不是因为实

在没了办法，我也不会把自己的肾

捐出来”

在昌乐县阿陀镇卫生院上班

的胡兰英，丈夫忠厚勤劳、儿子活

泼可爱，家庭并不富裕，但也过的

其乐融融。

然而，平静的生活在 2008 年 8

月份被突然打破，37 岁的丈夫李

忠义被查出患上尿毒症，从那个时

候起，胡兰英的生活开始进入单调

的模式，一边等待肾源，一边陪丈

夫做透析治疗。

为了挽救李忠义的生命，胡兰

英的公公李顺吉，小叔子李忠平，

曾先后到医院做肾脏配型，但均因
血型不合而宣告失败，李忠义的母

亲身体有病，不适合捐肾，医院的

肾源也迟迟没有回音。

每个周两次透析，每次透析
400 元的费用开始吞噬着这个原本

就不富裕的家庭，积蓄很快花光，李

忠义经营的手机小店也关了门。看

着越来越虚弱的丈夫，胡兰英做了

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为丈夫捐肾。

这个想法源自于她在 2009 年

夏天从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一名

妇女用自己的肾脏成功地挽救了

患上尿毒症的丈夫，此前，从医的

她已经知道自己的血型和丈夫相
同，配型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看到儿子，她又有些

后怕，自己把肾捐出来之后，将

不能干重活， 11 岁的儿子刚刚上

小学四年级，将来还需要有人照

顾，万一手术失败，或者是接受

捐肾的丈夫出现意外，儿子将来

的生活就很困难。

就这样一直到了 2010 年下半

年，这期间，胡兰英又从网上找来

大量的资料，发现捐肾手术也不是

很复杂，而此时，丈夫李忠义的病

情也越来越严重，家里已经筹措不

出多余的钱来为他透析，胡兰英决

定，不能再等了。

在用一年多的时间说服自己

之后，胡兰英把想法告诉了丈夫。

不出意料的，李忠义坚决反对，原

因很简单，万一手术不成功，两个

人都废了，孩子就没人照顾了。

同样的理由也被胡兰英的娘

家人用来劝她放弃，母亲徐洪芳和

妹妹胡翠英，都曾登门劝说，她们

害怕手术失败之后，将给自己的亲

人带来更大的苦难。

“你看着那样好，就那样办

吧。”徐洪芳回忆起，她最终答

应女儿的那一刻，心就像被人揪

下来一样。

6 月 15 日，胡兰英和丈夫一起

被推入手术室。四个小时之后，虚

弱的胡兰英睁开眼睛，医生告诉

她，手术已经成功，丈夫已被送入

重症监护室护理。她略微点点了

头，又很快睡过去。

身体能动弹之后，胡兰英做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重症监护室

看望丈夫，但医生告诉她，李忠义
需要隔离恢复，最好不要进去打

扰。不能进门，胡兰英就站在门外，

小心翼翼地推开门，从门缝里向里

张望，她担心自己的肾不适应丈夫
的身体，毕竟两人没有血缘关系。

如今，李忠义术后已逐渐恢

复，各项身体指标也逐渐恢复正

常。尽管不能常常到重症监护室看

望丈夫，但是胡兰英还是从护士们

的口中知道自己的付出有了回报。

“人都是自私的，不是因为实

在没了办法，我也不会把自己的肾

捐出来”，胡兰英说自己捐个肾并
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自己是最应该

救丈夫的那个人。

医保无望后的绝望

在徐洪芳这个农村妇女眼里，

医院也太不尽人情，虽说女儿救的

是自己的丈夫，但是能把自己的肾

割下来去救人，这是在做一件善事，

医院怎么就一点也不给报销呢？

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家庭来说，

尿毒症的治疗费用都算的上是天

文数字，自从 2008 年李忠义患病

之后，借钱就成为李家人最重要的

生活内容。

李忠义此前开过一个卖手机

的小门头，一年下来赚不到多少

钱，胡兰英在乡镇医院上班，一个

月只有七八百元的工资，全家三口

人至今仍然挤在乡镇医院一个平

房里，房子的产权属于医院。

透析两年多来，李顺吉和胡兰

英四处求亲告友筹钱，到今年 6 月

份换肾手术之前，李家已经是家徒

四壁，还欠下了 20 万元的外债。

借助于在医院工作的便利，胡

兰英一直从自己所在的医院赊药，

但一年多下来，也已经欠下五六万

元的药费。

那一段时间，是李忠义一家

最为困难的时候，弟弟李忠平为

了给哥哥筹集治疗费用，甚至私

下里去卖了两次血，直到听他身

边的朋友说起，父亲李顺吉才知

道这件事情。

从手术的疼痛中恢复过来之

后，胡兰英开始考虑如何解决两个

人的手术费用问题。她盘算着，之

前为丈夫透析治疗已经欠下了不

少外债，这次两人的手术又要花掉

不少钱，而丈夫换肾之后，也需要

服用各种药物，抵抗排异反应。

她想起，自己在医院曾经入过

医疗保险，这次是住院动了手术，

如果能报销一部分，就能减轻一下
家庭的负担。

6 月 17 日，胡兰英打电话咨询
自己医疗保险的事情。“医疗保险
只能是患者生病或因外伤住院才

能用，你这种情况不能报销”，电话

那头是一个让她崩溃的答复。

刚开始，胡兰英还以为是自
己没有将情况说清楚，然而潍坊
市社保中心同样的答复，让她彻

底绝望。

放下电话之后，她抱着头嚎啕

大哭，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

了站在一旁的母亲徐洪芳，看着女
儿痛不欲生的绝望神情，她知道女
儿受了莫大的委屈。

在这个农村妇女眼里，医院也
太不尽人情，虽说女儿救的是自己

的丈夫，但是能把自己的肾割下来

去救人，这是在做一件善事，医院

怎么就一点也不给报销呢？

徐洪芳也开始陪着女儿掉眼
泪。回过神来的胡兰英又抱着母亲
安慰，“娘，不该埋怨医院，也不能

埋怨任何人，这个是国家规定的，

谁也改变不了”。

医疗费还是要交，在将能借的

亲友借遍之后，走投无路的公公李

顺吉选择了高利贷，日息 3 厘 5 的

高息，他借了 8 万，这意味着，这笔

钱晚还一天，就要生出 280 元的利

息。

“我现在属于内退，10 年以来

我的工资仅仅 1000 多元，家里没

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这三间平

房，要还高利贷，只能把房子卖

了”。李顺吉说。

实际上，李顺吉还照顾着一个

病人，老伴长年患病在身，双手一
直不停地发抖，光是吃药，一个月

就得四五百元的医药费，而且，李

忠义夫妻俩今年住院之后，13 岁

大的儿子也从镇上转来县城上学，

每天的日常开销也得他这个爷爷
负责。

压力接踵而至，李顺吉只能无
奈地接受。“现在我已经不再考虑

将来的生活，为了儿子，只能走一
步看一步了。”在谈起将来的打算

时，这位老父亲声音里透露出来的

已然是无奈之后的消极。

实际上，李顺吉借的这些钱很

可能仍然不足医疗费用的一半，据

他估计，儿子前期的住院费用、两

个人的手术费用，再加上术后的恢

复保养，现在家里欠医院的费用恐

怕得有 20 多万了。

这个善良的老人首先考虑到

的还是医院，他和家里人说，无
论如何，医院里的钱不能欠着，

医院治疗也需要成本，如果都因

为贫穷不交钱了，那人家医院也
就不用开了。

在他看来，儿子和儿媳都有

保险，如果能够报销一部分，剩

下的钱用卖房子的钱也能还上。

但是李顺吉不知道的是，儿媳的

医保已经没有意义，儿子的医保

也很难办理。

原因是，儿子李忠义的保险是

在昌乐办理的，因为种种原因，他

的住院费用只能拿回本县报销，这
就意味着，李家人仍然需要把欠款

全部交上，才能从医院开出报销所

需要的各种发票和证明材料。

筹钱的事情，大家都在刻意的

隐瞒。但纸里最终包不住火，李忠

义最终还是从亲人满面愁容中知

道了这个家正在面临的困难。

最近这几天，这个一直被病痛

折磨着的男人开始像小孩子一样

闹情绪，不配合医生的治疗，甚至

和亲人们大吵大闹，非要出院回

家。

在医生们连番劝说无效之后，

胡兰英只能亲自到病房里劝说丈

夫：“进都进来了，还差这么点钱

么，你不要担心，我把你救活了，就

一定还会想办法。”

她救了人谁来救她

历史早已告诉我们，中国目前

一些法律法规的改动，总是先由一

些个案引起，然后再在各部门的博

弈中艰难进行，一些不太符合人之

常情的规定，有可能在个别事例的

冲击下做出改变。

自己缴纳了医疗保险，也入院

动了手术，为什么就领取不到医疗

保险？胡兰英至今仍想不通，自己

为何会有这样的遭遇。

胡兰英说，她曾经委托亲戚朋

友查阅过有关医疗保险制度的规

章制度，也没有发现说捐献器官的

人不能享受医疗保险的规定。

实际上，答复他的工作人员所

依照的，是国务院于 1998 年 12 月

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根据这个政策的解读，基本医

疗保险含义就是当人们生病或受

到伤害后，由国家或社会给予的一

种物质帮助，即提供医疗服务或经

济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保险部门的工作人员据此认

为，胡兰英的情况不符合医保范

围，因为她既没有生病，也没有受

伤，捐献器官属于自愿，因此费用

不能报销。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潍坊

人社局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也答

复，像捐献器官来申请医保的事例

在之前还没有遇见过，而且，像胡

兰英这种情况，确实也不符合医疗

保险的保障范围。

潍坊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

任刘鲁东认为，胡兰英为夫捐肾值

得钦佩，但她的事情也确实给医院

带来两难，为她执行手术，医院确

实要冒很大风险，因为她和李忠义

没有血缘关系，手术承担的风险相
对就高一些，一旦手术失败，将给
两个人造成伤害，因此，负责手术

的医生承担了比较大的心理压力。

这一切仍源于医院肾源的短

缺，原因在于死后捐献遗体的人，

目前仍然是凤毛麟角。

而对于胡兰英的手术得不到

医疗保险的保障，医院的医护人员

均表示，这是国家的规定，目前无法

更改，从医院过去的收费记载来看，

医疗保险报销的都是因患病或交通

事故、外伤等引起的住院治疗。

“虽然这个决定看上去有些

不尽人情，但是作为医院也没有

权利去为患者讨这个说法”，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这样说。

法规也许不可更改，但患者
的生命健康权同样重要。潍坊王

杨律师事务所的王建华律师说，

根据我国宪法和参加的国际人权

公约，比如联合国《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政府有

义务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历史早已告诉我们，中国目

前一些法律法规的改动，总是先
由一些个案引起，然后再在各部

门博弈中艰难进行，一些不太符

合人之常情的规定，有可能在个
别事例的冲击下做出改变。

如今，胡兰英说自己已经没有

什么精力来争取这个事情，自己看
病拉下的饥荒，自己会想办法还，

等丈夫出院了，自己就会陪着他干
点轻快点儿的活。

“我想好了，出院我就把工作辞

了，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一边挣钱
一边照顾他。”胡兰英平静地说。

在艰难地说服娘家人

之后， 41 岁的昌乐女子

胡兰英走进了人民医院泌

尿外科的手术室，用自己

的一颗肾脏，挽救了生命

垂危的丈夫。

然而，还未来得及欢

喜，胡兰英就很快陷入新

的困境，一纸“捐助者医

疗费不在医保保障范畴之

列”的规定，彻底断绝了

她利用医保减轻家庭负担

的念想。出院日期将近，

巨额的手术费用开始像一

座大山，挡在她开始新生

活的路上。

捐肾救了人，却得不

到应有的保障，如今，这

个身心俱疲的女子，只能

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等待

自己未知的命运。

 胡兰英在病床上哭

了起来。

 23 日下午，在胡

兰英的病房里，说起李

忠义情绪不稳的事情，

胡兰英的母亲忍不住哭

了起来，她担心女婿不

能顺利好起来，也担心

自己的女儿的身体因为

捐肾而受到影响。


